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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太鞍祭典廣西團事件，青年組織訴求「國家退出，大政奉還」呼籲部落該阻怯公系統的介入
，一直到近日廢五金變更開放，這些關乎部落開發議題，和政策上，前些日發布原基法第21條釋
義。種種原權重大事件與議題，不論發生地是地方又或法政層面，部落在接收議題而後反應的過
程，特別成為原住民權利運動普遍遇上的問題，在此我以個人經驗以及理解，作粗略的心得。

     
第一，對於議題的反應：
如我部落，輿論敏感度相對的低，例如當鄰部落為縣府觀光政策安插廣西少數民族表演團於祭典
中演出，所引發部落青年反彈的事件。媒體以及網路輿論已議論紛紛，我部落對與事件的反應仍
需等主流媒體報導後才漸得資訊，即便太巴塱在前一月，已因媒體報導觀光局年度政策「部落觀
光元年」，被定為上海踩線團必經旅遊亮點，雖同質議題的再度發酵，甚事件發生地在緊鄰不足
兩公里馬太鞍，對於輿論效應的反應幾是無感。 

      若不是將資訊上達全國性媒體，倘無資訊從外部回饋，恐怕部落對事件的實際感受依舊薄
弱，這種無感的複雜脈絡難一時梳理；除了資訊的掌握程度，以及難解的一大堆的經濟利益，長
期的殖民手段，行政區化的公職、代議士，取代傳統組織也是其一之惡，既規訓著思想也控制組
織。 

     
第二，行政體系與公職掌握的傳統組織：
這種國家行政體系在地方取得權威的合法性，直接介入傳統組織的決策模式，以舊有組織那種緊
密相互依存的政治關係，反是更加深殖民威權的深化。 

      部落裡頭「擁權者」優位於耆老、階級、信仰政治，都站在資訊的詮釋端，擁權者不但擁
有：資訊、傳播技術、人際、地方階級（傳統、國家系統），另加上「擁護者」迫於部落關係必
須存在的目的，謂此建立部落最強勢的言論與決策的系統。更恍若此刻擁護者，處在勞力底層、
公職系統、家系時，與擁權者交錯複雜的資源分配和利益關係，更難以根除。 

      這種資訊的落差，不僅因為接收媒體的少數；而是資訊再透過公職這種政策推行的媒介，
的轉譯下，讓族人多數處在非自由公平之下接收資訊。 

      例在輿論提出「大政奉還，公職退出」的訴求時，部落也有一部份聲音，認為公職在祭典
運作裡頭有必須功能。而絕大部分以為，籌募資金與公部門溝通，公職是部落所謂工作分配下重
要一環，即使審視公職介入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仍是以為「利大於弊」，就算黨國的代議士、
公職，藉由掌握傳統組織的威望和話語權，遂行不利族群的政策，擁護者仍因為他有能運籌祭典
金費、組織人力，就認為行政系統進入傳統組織的理所當然；忽視公職系統在政策、開發所能的
範疇，遠遠超越部落的理解。 

     
第三，資訊落差與族群媒體失能：
另近年來雖原鄉資訊落差漸有拉近趨勢，但相對一般大眾貧乏於使用一日數變的媒體平台，原住
民閱聽族群所能接收到的媒體資訊，就現況來說仍就非常匱乏，況且能夠較深入報導原住民議題
的媒體，多偏屬於公民媒體和區隔較窄的小眾媒體，而原住民閱聽者接收資訊的方式還遷就市佔
率高的主流媒體為主，主流媒體對原民議題的報導篇幅自然零散難有全貌，或是直接忽視。故族
群媒體為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權利發展之責任重大，真相卻是族群媒體(原民台)只為原民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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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僅剩」了，如此影響之極，開台至今原住民族電視台多次易主，直至公視基金會移交原住
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包含政治干預歷年屢爆發爭議。始因從組織運作的制度建立到問責機制，
無一能滿足原民社會對它的期待，如此原民台彆扭的談「獨立性」是空有軀殼而無實際權能，此
篇不多作「獨立性」的敘述。 

      從制度面談到族群媒體從業人員的媒體倫理與價值內涵，經過主流學理的訓練後的從業人
員，加上不齊的媒體價值片面複製，這種吊詭的職業原則，亦無法就族群本位去理解族群需求，
再而建立自身的公共性?媒體的公共性無法回頭從族群處境的原點來觀看，那所謂的公共與平衡也
就成為「利他思維的資訊」；此刻在面對主流族群的競爭現實時，起頭就失去了文化抵抗的可能
；既無法讓主流大眾深入的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與處境，反而窄化族群媒體在於社會、政治、經
濟上興振原住民族可能的功能。 

     
第四，覺醒從語言文化開始，國家背道而馳:
數年來原權運動在語言和文化復振上，多還僅著重在教育系統裏的競爭，而台灣教育讓原住民族
語言排除於常態教育系統外，在現有的政策下也沒有給與生存的機會。雖世界各國原住民族在面
對國家時皆有相同遭遇，但文化的韌性讓他們自己找得出路，除了在教育系統裡和實體空間爭取
，電腦科技的普及，讓電腦上使用了哪種語言，亦代表著哪一種語言將被大量應用流通。我們清
楚語言不論哪種使用的模式，要使其生存必須要有夠自由的使用場域，多元開放的教育學習環境
，而國外原住民族復權的過程早早就著力在相對自由的網路空間上，同時也發展書寫和其他原住
民語化的科技工具，這都讓原住民族的科技近用以及文化復振更前進一步。

      但以台灣現狀，尤其書寫工具非國家的語言政策，同時在制度法律教育面仍舊有很長的路
要走，原民會所推行政策也是就杯水車薪了，從學習到使用完全放棄語言空間的擴張，反使語言
使用的空間限縮再家戶使用(更窄縮至僅於部落家戶)，無能怠惰到認為這就是語言政策推展的可
能極致，也就因為如此民間與權利組織開始緩步發展原住民語科技工具。

      屬於少數語言的原住民族語，大型的軟體公司在經濟上的考量上，對這部份的支援無法產
生誘因，民間開發活
動是在幾乎完全都沒有資源的情況下展開。但這是語言文化復振絕對重要的發展平台，打造語言
文字工具是世界所有原住民族一次機會的「解放語言的革命」，對於原權進行的文化抵抗是絕對
必要。 

     
第五，原運的起始點跟著遷徙已是散佈各地：
1980年代初，原住民族權利運動風起雲湧，原運從城市菁英轉移到根植部落，挖掘部落地方更貼
近部落、族人的權利，至今隨著人口流動到城市散佈、均化，和族群意識與知識的普及，再探挖
原住民權利的未來，已非菁英倡議、部落領導這般簡化，從菁英、部落在地、集體權、個人侵害
，延伸出的新興權利。原住民侵權的發生；原住民族權利的爭取，未來會存在在每個個體，構成
集體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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